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李丽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国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078,475,199.53 2,124,838,525.20 -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43,862,727.37 809,721,567.82 4.2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081,654.25 67,039,514.05 41.8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578,240,066.08 539,380,840.18 7.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278,440.49 36,912,156.42 1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046,020.58 34,839,797.60 -5.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9 4.57 增加0.4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2 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2 8.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764.66 57,461,798.5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58,125.48 4,702,853.0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3,010,062.89 3,910,062.89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

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

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52,668,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9,223.02 1,686,325.7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169.79 -5,047,169.7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1.51 -4,332.12

所得税影响额 -567,693.18 -1,809,118.42

合计 3,233,675.53 8,232,419.9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5,96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双鸽集团有限公司 115830800 36.20 0 质押 80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张雪琴 39069200 12.21 0 质押 12000000 境内自然人

台州市梓铭贸易有限公司 22000000 6.88 0 质押 21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李丽莎 10000000 3.13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李慧慧 10000000 3.13 0 无 境内自然人

深圳前海正帆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正帆敏行4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3487900 1.09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李启军 3484800 1.09 0 无 境内自然人

田云飞 3400000 1.06 0 无 境内自然人

别涌 3400000 1.06 0 无 境内自然人

深圳前海正帆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正帆敏行3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3220900 1.01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双鸽集团有限公司 115,830,8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830,800

张雪琴 39,069,200 人民币普通股 39,069,200

台州市梓铭贸易有限公司 2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000

李丽莎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李慧慧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深圳前海正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正帆敏行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487,900 人民币普通股 3,487,900

李启军 3,484,800 人民币普通股 3,484,800

田云飞 3,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00,000

别涌 3,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00,000

深圳前海正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正帆敏行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220,900 人民币普通股 3,220,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仙玉家族持有公司股份6636.9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75%，

并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双鸽集团100%的股权和法人股股东台州市梓铭贸易有限公

司92.73%的股权。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76,800,000.00

主要系按最新金融资产分类

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以及处

理子公司白水济民医院股权

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29,468,000.00 -100.00%

主要系按最新金融资产分类

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所致

应收票据 4,105,692.58 6,976,386.62 -41.15%

主要系公司背书转出票据增

加所致

预付款项 10,469,976.43 4,985,395.01 110.01%

主要系公司预付款项增加所

致

其他应收款 102,254,298.24 6,463,722.06 1481.97% 主要系应收股权款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6,483,400.03 27,578,407.03 -40.23%

主要系子公司预付设备款及

工程款减少所致

应付票据 18,760,000.00 12,899,000.00 45.44%

主要系公司开出应付票据增

加所致

应付账款 167,198,995.75 241,610,895.45 -30.80%

主要系公司应付工程款减少

所致

预收款项 32,505,121.93 22,812,174.89 42.49%

主要系子公司博鳌国际医院

预收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15,383,605.73 32,667,910.39 -52.91%

主要系公司资金拆借款减少

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14,623,538.66 77,060,499.29 48.74%

主要系公司长期借款变一年

内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其他收益 4,702,853.08 3,000,680.82 56.73%

主要系公司政府补助增加所

致

投资收益 4,866,259.99 700,200.00 594.98%

主要系处理子公司白水济民

医院股权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0,156,605.94 -4,392,447.95 131.23%

主要系公司计提应收股权款

坏账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892,269.37

主要系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41,878.34 -100.00%

主要系公司资产处置损失减

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3,215,513.76 4,953.50 64813.98%

主要系子公司赔款收入增加

所致

营业外支出 1,601,649.48 1,207,480.29 32.64%

主要系公司营业外支出增加

所致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417,280.94 970,913.52 -142.98%

主要系欧元汇率下降使外币

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18,383,060.89 11,662,110.45 57.63%

主要系公司税费返还增加所

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21,273,829.13 8,892,834.28 139.22%

主要系子公司收回保证金及

赔款收入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0,520,80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收回投资收到现

金减少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700,20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收到投资收益减

少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

额

349,400.00 1,479,710.00 -76.39%

主要系公司收到处置固定资

产收回现金减少所致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

收到的现金净额

33,353,090.62

主要系公司处理白水济民医

院股权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2,966,667.00

主要系应收股权款产生的利

息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07,863,443.73 232,276,052.51 -53.56%

主要系公司投入固定资产减

少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433,294.40 21,742,340.70 -98.01%

主要系公司投资支付的现金

减少所致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

支付的现金净额

222,602,862.65 -100.00%

主要系公司取得子公司支付

现金减少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0,300,000.00 -100.00%

主要系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

投资减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55,000,000.00 459,049,765.39 -44.45%

主要系公司归还借款发生额

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17,500,000.00 32,000,000.00 -45.31%

主要系公司收到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25,522,826.39 123,992,510.32 81.88%

主要系公司还款发生额增加

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25,737,800.00 48,000,000.00 -46.38%

主要系公司支付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965,112.55 574,462.81 68.00% 主要系美元汇率变动引起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收购鄂州二医院有限公司80%股权，所涉业绩承诺补偿。 鉴于鄂州二医院2017年、2018年度累计业绩承诺未实

现，根据2016年《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的相关约定，浙江尼尔迈特针织制衣有限公司（简称“尼尔迈特公司” ）应向公司

补偿其持有的鄂州二医院20%股权及现金。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就尼尔迈特公司仍未履行业绩补偿承诺事宜已向浙江省台

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获法院受理。 详见公司公告(2019-040、2019－043、2019-050、2019-051)。

2、公司收购白水县济民医院有限公司（简称：“白水济民医院” ）60%的股权。 由于2018年未完成承诺利润，2019年6

月3日公司与交易对方赵选民签署了《股权回购协议》，交易对方全额回购所持有的白水济民医院60%股权，截至报告期

末，付款按协议约定方式进行。 详见公司公告(2019-036、2019－042、2019-044)。

3、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491号），2019

年9月5日， 公司发布了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详见公司公告

(2019-062)。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非公开发行工作尚未完成。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丽莎

日 期 2019年10月29日

B068

■ 2019年10月30日 星期三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002762

证券简称：金发拉比 公告编号：

2019-052

号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180

公司简称：金牌厨柜

厦门金牌厨柜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林若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英俊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087,520,385.38 1,070,891,661.09 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995,795,926.86 980,133,651.71 1.6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1,947,551.65 1.71% 302,143,747.21 -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20,373,612.57 -17.61% 47,524,525.15 -2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8,088,004.56 -10.76% 41,541,707.18 -20.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44,676,158.19 2,790.42% 55,150,347.81 349.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14.29% 0.13 -23.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14.29% 0.13 -23.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7% -0.44% 4.78% -1.3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冲销部分）

125,282.1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76,1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5,164.6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147,263.9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60,992.82

合计 5,982,817.9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64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林浩亮 境内自然人 30.29% 107,248,750 80,436,562 质押

69,698,

600

林若文 境内自然人 29.85% 105,686,875 79,265,156 质押

18,280,

000

林浩茂 境内自然人 2.23% 7,900,775

陈迅 境内自然人 0.69% 2,431,070 1,823,302

孙豫 境内自然人 0.63% 2,238,425 1,678,819

贝旭 境内自然人 0.56% 1,989,975

郭一武 境内自然人 0.52% 1,847,177

UBS���AG 境外法人 0.41% 1,464,842

#秦夕中 境内自然人 0.40% 1,400,000

董学挺 境内自然人 0.33% 1,157,65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林浩亮 26,812,188 人民币普通股

26,812,

188

林若文 26,421,719 人民币普通股

26,421,

719

林浩茂 7,900,775 人民币普通股 7,900,775

贝旭 1,989,975 人民币普通股 1,989,975

郭一武 1,847,177 人民币普通股 1,847,177

UBS���AG 1,464,842 人民币普通股 1,464,842

#秦夕中 1,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0

董学挺 1,157,650 人民币普通股 1,157,650

丁磊 1,1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0,000

王智祥 871,200 人民币普通股 871,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林浩亮先生、林若文女士为夫妻关系；林浩茂先生为林浩亮先

生的兄弟。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秦夕中报告期末持有股份数量为1,400,000股，

其中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量0股， 信用证券帐户持有数量为1,400,000股。

除此之外，前十名普通股股东均为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金 发 拉 比

妇 婴 童 用

品 股 份 有

限公司;林

浩 亮 ;; 林

若 文 ; 贝

旭; 蔡飙;

陈迅;陈泽

鑫 ; 杜 丹

燕 ; 杜 金

岷 ; 郭 一

武 ; 林 金

松; 孙豫;

冼宇虹;姚

明安

其他承诺

如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并因此给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公司（或本人）将依法就

上述事项向投资者承担个别和

连带赔偿责任。

2015年 06月

10日

长期

正在

履行

中。

金 发 拉 比

妇 婴 童 用

品 股 份 有

限公司;林

浩亮;林若

文

股份回购承诺

如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

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 实质影

响的， 发行人将以股票发行价

格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的价

格依法回购本次公开发行的全

部新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将以股票发行价格加上同期银

行存款利息的价格依法购回本

次公开发行时公开发售的股份

（不包括本次公开发行时其他

股东公开发售部分及锁定期结

束后在二级市场减持的股份）。

2015年 06月

10日

长期

正在

履行

中。

林浩亮;林

若文

关于同业竞争、 关联交易、

资金占用方面的承诺

一、 在本人作为股份公司的控

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期间，

本人（包括本人控制的全资、控

股企业或其他关联企业） 不从

事或参与任何可能与股份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从事的经营业

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以避免与

股份公司构成同业竞争， 如因

本人未履行本承诺函所作的承

诺而给股份公司造成损失的，

本人对因此给股份公司造成的

损失予以赔偿。 本人今后如果

不再是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 本人自该控股或

实际控制关系解除之日起五年

内， 仍必须信守前款的承诺。

二、 本人从第三方获得的商业

机会如果属于股份公司主营业

务范围之内的， 则本人将及时

告知股份公司， 并尽可能地协

助股份公司取得该商业机会。

三、 本人不以任何方式从事任

何可能影响股份公司经营和发

展的业务或活动，包括：1、利用

现有的社会资源和客户资源阻

碍或者限制股份公司的独立发

展；2、捏造、散布不利于股份公

司的消息， 损害股份公司的商

誉；3、 利用对股份公司的控制

地位施加不良影响， 造成股份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研发人员、

技术人员等核心人员的异常变

动；4、 从股份公司招聘专业技

术人员、销售人员、高级管理人

员。 四、 本人将督促本人的配

偶、成年子女及其配偶，子女配

偶的父母， 本人的兄弟姐妹及

其配偶、 本人配偶的兄弟姐妹

及其配偶， 以及本人投资的企

业，同受本承诺函的约束。 五、

本人承诺以上关于本人的信息

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

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

遗漏。

2015年 06月

10日

长期

正在

履行

中。

贝 旭 ; 陈

迅 ; 郭 一

武; 金辉;

林浩茂;林

金松;林秀

浩 ; 卢 志

鸿;孙豫

关于同业竞争、 关联交易、

资金占用方面的承诺

一、 本人保证不利用股东地位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二、在本人作为公司股东期间，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保

证不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形式

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主营业

务或者主营产品相竞争或者构

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 包括

不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收购、兼

并与公司主营业务或者主营产

品相同或者相似的公司、 企业

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三、 在本人

作为公司股东期间， 本人家庭

成员及本人家庭成员控制的其

他公司保证不在中国境内外以

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

司主营业务或者主营产品相竞

争或者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

动，包括不在中国境内外投资、

收购、 兼并与公司主营业务或

者主营产品相同或者相似的公

司、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四、本人将切实履行承诺，若违

反上述承诺， 本人将立即停止

该行为， 并承担由此给公司及

其他股东造成的损害。

2015年 06月

10日

长期

正在

履行

中。

股权激励承

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林浩亮;林

若 文 ; 陈

迅 ; 冯 育

升; 李凡;

林国栋;林

金 松 ; 孙

豫 ; 汤 典

勤 ; 谢 俊

源;薛平安

其他承诺

（一） 为确保公司本次发行摊

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得到切

实执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作出如下承诺：1、 不越权

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 不侵

占公司利益；2、 本人承诺切实

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

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的任何

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

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

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愿

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投资者的

补偿责任。 若违反上述承诺或

拒不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同意

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

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

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

管理措施。 （二）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承诺忠实、 勤勉地

履行职责， 为保证公司填补即

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

作出如下承诺：1、 不无偿或以

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

人输送利益， 也不采用其他方

式损害公司利益；2、 对本人的

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3、不

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

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4、

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

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5、

公司实施或拟公布的股权激励

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

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6、 本人

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

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

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

承诺， 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

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 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

或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若违反

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

诺， 本人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

机构制定的有关规定， 对本人

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

措施。

2017年 11月

21日

长期

正在

履行

中。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

未履行完毕

的，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成

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

步的工作计

划

无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五、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六、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及闲置的募

集资金

25,000 22,000 0

合计 25,000 22,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潘孝贞、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俞丽梅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2,010,204,813.81 1,853,448,529.49 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043,825,476.00 982,699,565.30 6.2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32,638,825.08 128,224,786.99 81.4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386,947,264.58 1,129,924,591.67 2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2,002,780.49 119,159,283.78 1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3,496,164.23 82,214,409.56 13.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66% 13.12% 减少0.4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99 1.78 11.8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99 1.78 11.8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4,215.98 -26,628.97

越权审批，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682,723.29 34,994,409.6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

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731,142.96 7,004,805.79

因不可抗力因素，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

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

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

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

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796,388.41 2,325,038.83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

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

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17,732.65 1,218,702.6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186.57 -54,790.43

所得税影响额 -1,307,974.62 -6,954,921.26

合计 6,382,610.14 38,506,616.2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0,88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厦门市建潘集团有限公司 29,150,531 43.37% 29,150,531 质押 7,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温建怀 8,257,574 12.29% 8,257,574 无 0 境内自然人

潘孝贞 4,856,179 7.22% 4,856,179 无 0 境内自然人

温建北 2,428,089 3.61% 2,428,089 质押 430,000 境内自然人

潘美玲 1,941,436 2.89% 1,941,436 质押 1,549,436 境内自然人

潘宜琴 977,037 1.45% 977,037 质押 685,500 境内自然人

温建河 973,102 1.45% 973,102 质押 450,000 境内自然人

付启国 600,300 0.8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厦门谦程初启股权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69,900 0.85% 0 无 0 其他

姚明君 306,700 0.4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付启国 600,3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300

厦门谦程初启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69,900 人民币普通股 569,900

姚明君 306,700 人民币普通股 306,700

中国银行－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资基

金

295,776 人民币普通股 295,776

中国银行－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57,100 人民币普通股 257,100

李凡 219,800 人民币普通股 219,8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5,860 人民币普通股 165,860

程康 143,100 人民币普通股 143,100

徐静 14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3,000

金永泉 113,992 人民币普通股 113,99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在上述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厦门市建潘集团有限公司、温建怀、潘孝贞与其

余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如下：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金额

较上期期末变

动比例（%）

情况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297,468,842.58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将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由原来的

“其他流动资产” 科目列报

调整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列报

预收款项 302,497,203.95 236,711,045.19 27.79%

主要是衣柜、工程大宗及海

外业务拓展较为迅速，导致

预收账款存量增加

应收票据 2,000,000.00 1,450,000.00 37.93%

为拓展工程业务，给优质代

理商适当授信，导致应收票

据有所增加

应收账款 33,130,732.27 25,694,223.33 28.94%

为拓展工程和海外业务，给

优质代理商适当授信，导致

应收账款有所增加

预付款项 43,899,390.89 22,713,104.58 93.28% 预付各项材料款、费用

其他应收款 15,694,879.14 11,832,121.86 32.65%

主要是支付了一些投标保

证金

存货 232,396,651.74 167,897,765.75 38.42% 销售额增长带来存货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21,166,780.16 358,352,366.77 -94.09%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将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由原来的

“其他流动资产” 科目列报

调整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列报

长期股权投资 3,560,460.86

公司新加坡 全资子公 司

JPCGSINGAPOREPTE.

LTD对外投资到泰国公司

THAIMEGACABCO.,

LTD的投资款， 投资占比为

45%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0,000,000.00

公司全资子公司宿迁瑞渝

投资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到

重庆玛格家居有限公司的

投资款5000万，投资占比为

5%

在建工程 213,594,543.11 106,162,465.69 101.20%

主要是业务品类拓展，公司

加大基建投入和设备购置

递延所得税资产 7,025,939.89 4,837,986.28 45.22%

由于应收及其他应收款账

增加，根据坏账计提标准计

提坏账准备，进而影响递延

所得税资产的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26,808,488.01 37,068,383.58 -27.68%

上期期末数含2018年年终

奖

其他应付款 107,684,864.31 80,668,641.31 33.49%

主要是业务拓展，收取的加

盟商意向金、保证金增加

其他非流动负债 15,907,500.00 -100.00%

主要是上年度期末计提的

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超过

一年的重分类到“其他非流

动负债” ， 因该项义务截止

本季度末，短于一年的重分

类到本科目

其他综合收益 394,062.35 -82,454.69 -577.91%

外币报表折算汇率变动影

响

利润表项目

营业收入 1,386,947,264.58 1,129,924,591.67 22.75% 业绩增长

营业成本 900,499,777.21 691,235,602.89 30.27%

销售结构比产生变化导致

营业成本增速超过收入增

速

研发费用 74,602,476.89 54,349,623.41 37.26%

公司加大对研发费用的投

入

财务费用 -1,947,849.70 -4,013,204.94 51.46%

本期充分利用闲余资金进

行理财

现金流量表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32,638,825.08 128,224,786.99 81.43%

主要是业绩增长，同时控制

各项费用支出，以及国家减

税等各种综合影响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30,628,764.03 -231,551,997.05 0.40%

主要是充分利用闲余资金

进行理财投资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1,700,826.51 -23,068,422.78 -297.52%

主要是本期股份分红和股

份回购等支出较大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9年9月9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十八届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获得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厦门金牌厨柜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潘孝贞

日期 2019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180

证券简称：金牌厨柜 公告编号：

2019-066

厦门金牌厨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董事会召开情况

厦门金牌厨柜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 于召开会议前依法通知了全体董事，会议通知的时间及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温建怀主持，应出席董事6名，实际出席董事6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厦门金牌厨柜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 年10月30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厦门金牌厨柜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美国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30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厦门金牌厨柜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厦门金牌厨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180

证券简称：金牌厨柜 公告编号：

2019-067

厦门金牌厨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资标的名称：金牌厨柜国际有限公司(英文名GoldenHome� International� Inc)

增资金额：23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6261万元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

金牌厨柜国际有限公司(英文名GoldenHome� International� Inc，以下简称“金牌国际公司” ）为

厦门金牌厨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为拓展美国市场，给当地客户提供专业、

高效、便捷的服务，提升公司“GoldenHome”品牌综合竞争力，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向金牌国际公司增

资23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6261万元（最终以增资时汇率折算为准），具体增资时点在公司依法履

行相应的审批手续后根据金牌国际公司的经营需要分期分批实施。 增资完成后，金牌厨柜国际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2800万美元，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9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美国全资子公司增

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向金牌国际公司增资2300万美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增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决策

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

（二）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金牌厨柜国际有限公司

税号：81-5271822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00万美元

董事：温凌翔

住所：阿普卡车道400号，A-B套，苏美尔塞特，新泽西州

成立日期：2017年1月7日

经营范围：1.第三方市场与品牌服务；2.第三方客户服务；3.第三方品质管理服务；4.第三方建材营销

总代表；5.建材贸易；6.小型增补返修

股东情况：厦门金牌厨柜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本次增资后，金牌国际公司注册资本为2800万美元，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金牌国际公司是公司拓展美国业务的重要全资子公司，本次增资资金拟将用于在美国购买土地、建

立厂房，给当地客户提供专业、高效、便捷的服务，提升公司“GoldenHome”品牌综合竞争力。本次增资

完成后，金牌国际公司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特此公告

厦门金牌厨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公司代码：

603222

公司简称：济民制药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